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民小學115學年度第1學期 
課後社團外聘教師審查表  

□新申請        □在本校114學年度已成立社團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姓名：   

編號 名 稱 件 數 備 註 

1 開團申請表(送件資料1)   

2 招生簡章 (送件資料2)   

3 課程計畫(送件資料3)   

4 社團老師學經歷簡介(送件資料4)   

5 教材費明細表(送件資料5)   

6 警察刑事紀錄證明 (亦即良民證，須為115年      7
月份以後核發的正本，核對正本會歸還)   

7 契約書(送件資料6)   

8 個資同意書(送件資料7)   

9 國民身分證影本（送件資料8）、   

10 
指導老師專業證照影本(如學歷、專長證明或教

練證、性別平等教育、正向管教及校園霸凌防制相關課

程研習證明等，正本驗畢立即歸還) （送件資料9） 
  

備註 

註1：依據現行課後社團教師聘任辦法相關規定，凡本學期課後社團開課之教師皆

須備齊以上所有資料及證件送交審查。請依序夾好，避免缺漏和散落，以免影

響申請權利。 

註2：以上第2-5項資料將公告上網讓家長查詢，請務必審慎檢核再行送件，若資料

錯誤衍生相關問題，自行負擔。  

審核日期：115年　 月 　日 

審核結果 
□通過    □舊社團成效良好，繼續開團 

□不通過 □社團宗旨不符  □課程計畫不符  □指導老師資格不符  □其他 

 審核意見 

組長：                    ​ 主任：                  ​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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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件資料1-開團申請表】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小115學年度第1學期學生課後社團開團申請表 
⬛說明：申請日期自即日起至115/7/24(星期五)中午12點止。申請表請先以電子檔傳送E-mail

：shelfang @sjps.kh.edu.tw ，再列印簽名送紙本一份至本校1樓學務處。 
■ 申請之社團老師，請提供115年7月份以後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正本留校備查。  
    如有疑問，請洽聯絡電話：07-3411373分機125陳老師 

社團名稱  指導老師  

指導老師 
身份證字號  生日 民國  年  月  日 

聯絡電話 市話： 
手機： E-mail  

通訊住址  

戶籍地址 
(請註明里鄰) 

 

場地需求 □活動中心 □操場 □籃球場 □大川堂 □至善樓小川堂  
□一般教室(學校統一安排)      □其他：              

上課時間 
每週     下午      時      分至      時      分 
※上課時數必須為1或1.5小時；週一、二、 四、五從16：10開始排課；週三13：
00開始排課(戶外課程務必安排於15：00以後) 

學    費 
1.​ 報名費（由學校統一計算） 
2.​ 材料費（上課後指導老師收）：       元 

材料費明細請填於附件5表格 

招生對象 
□幼兒園 □1至6年級，預定招生人數□12 □14人。(實際招收人數未達

8人不予開班，本學期14人為招生人數上限，避免影響教學品質及退費困

擾。) 

課程簡介 
（不超過50字
為原則） 

 

備註  

●經本校課後社團推行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願遵從「新莊國小學童課後社團活動

實施辦法」之各項規定。  申請人簽名：（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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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件資料2-招生簡章】 

星 

期 

社團 

名稱 

指導老師 

手機 

上課 

日期 

上課 

時間 

內容 

簡介 

上課 

地點 

堂

數 
費用 

材料

費 
招生 

對象 

招收

人數 
教材收費/相關說明 

一 

範例： 
書法社 

王大同 
0912-345678 

115/9/21 
∫ 

115/12/21
(9/28教師

節、10/26
光復節、

12/7運動

會補放假) 
上課11次 

16：10 
   ∫ 
17：40 

如社 

團內 

容網 

頁之 

附件 

    

一般教

室 

11 

學校

統一

計算 

130

元 

幼兒

園 

1-6

年級 

14人 

 

◎材料費：字帖130元。 

◎需自備硯台、墊布、

墨汁、毛邊紙、文鎮、

毛筆。(或由老師代購) 

  

   

 

  

  

   

 

  

二 

  

115/9/22 
∫ 

115/12/22 
上課14次 

16：10 
   ∫ 
17：40 

如社 

團內 

容網 

頁之 

附件 

 

 

14 

學校

統一

計算 

 

 

  

  

   

 

  

  

   

 

  

三 

  

115/9/23 
∫ 

115/12/23 
上課14次 

13：00 
   ∫ 
14：30 

如社 

團內 

容網 

頁之 

附件 

 

 

14 

學校

統一

計算 

 

 

  

  

   

 

  

  

   

 

  

四 

  

115/9/24 
∫ 

115/12/24 
上課14次 

16：10 
   ∫ 
17：40 

如社 

團內 

容網 

頁之 

附件 

 

 

14 

學校

統一

計算 

 

 

  

  

   

 

  

  

   

 

  

五 

  
115/10/02 

∫ 
115/12/18
(9/25中秋

節、10/9
國慶日放

假) 
上課11次 

16：10 
   ∫ 
17：40 

如社 

團內 

容網 

頁之 

附件 

 

 

11 

學校

統一

計算 

 

 

  

  

   

 

  

  

   

 

  

 
節日放假說明：  

一、9月25日(五)中秋節放假；10月9日(五)國慶日補放假；10月26日(一)

光復節放假；12月7日(一)運動會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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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件資料3-課程計畫】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民小學115學年度第1學期「課後社團活動」課程計畫   

社 團 名 稱  授 課 教 師  

上 課 地 點  聯 絡 電 話  

上 課 時 間 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止，每週     
    時    分至    時   分，整學期共   堂課，共    小時 

社團課程簡介  

堂數 上課日期 授    課    內    容 備  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備註】1.課程計畫會掛在網路上供家長參閱。 
         2.請授課教師務必將此表印發給每位學生帶回給家長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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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件資料4-社團老師學經歷簡介】 

 
 
          (  社團名稱  )-(  教師姓名    )老師學經歷簡介 

 
 

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學歷 
（請備證明）  

相關資歷​
或​

資格證明 
（請備證明） 

 

備註：1.社團老師學經歷簡介將會掛在線上讓家長參考。 
      2.學經歷簡介的相關證照照片不要超過5MB。  
      3.不想公開之資料請做隱匿處理，如身分證字號可以打上馬賽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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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件資料5-教材費明細表】 
高雄市新莊國小115學年度第1學期課後社團教材費明細表 

社團名稱：(                       ) 
活動時間：115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下午    :    ---    :     
指導老師：                
項目（詳列） 規格 數量 單價 總價 用途 備註 
       
 
 

      

 
 

      

總計                                        元 
1.​以上報價均以一位學生收費為基準，請各社團老師詳實報價。 
2.​ 學生教材由指導老師代為購買相關教材，並請指導老師開立教材費收據轉

發學生(格式不限)。 
3.​ 建議教材費盡量勿超過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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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件資料6-契約書】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民小學課後社團上課契約書     
 

1、​ 開課前須通知學生上課地點、時間及所需攜帶之物品。 
2、​ 做好社團經營，包含學生常規管理、督導上課秩序、整潔、處理學生吵架或

學生衝突事件、依照教學進度上課，準時上課，不提早下課，注意學生安

全。 
3、​ 上課確實點名，掌握學生去向並記錄，如學生該節課未到，務必聯絡家長，

如有必要通知督導人員及學務處訓育組。 
4、​ 除經審查通過之申請所需教材費外，禁止另外向學生任意收費、私下招

生、調課及更換場地，如有特殊需求需更換場地者，請一星期前向訓育組

提出申請。 
5、​ 如有需要請假者請盡量用調補課方式，並於一星期前到學務處訓育組填寫

調補課單，經學校同意後使可調補課並自行通知學生與家長。如採用代課

方式處理者，須送代課教師相關資料(學歷、經歷、與上課相關的專長證明

或教練證、良民證) 於一星期前送至學務處訓育組辦理(辦理方式如調補

課)，如有突發情形需請假者，亦須先聯繫訓育組，再做後續請假手續辦

理。 
6、​ 社團下課後，學生由家長接回，家長未到者，帶到警衛室等待，等到家長接

回後社團老師才可離開。確實掌握學生安全回家，若學生自行回家需過馬

路者，需護送通過，以維護學生安全。 
7、​ 社團老師需檢查關好教室水電、門窗、桌椅恢復及清潔工作。 
8、​ 各社團有配合學校成果發表及參與活動展演之義務，依學校校慶或相關學

習成果進行動/靜態成果展；統一由訓育組邀約各位老師辦理。 
9、​ 社團老師如遭學生、家長及老師提出上課內容或指導態度不佳申訴，經學

務處查證屬實，提報委員會做為下學期審查之參考。 
10、​每學期結束時教師須送交上課自我檢核表、社團成果表，以做為委員會下

學期審查之參考。 
十一、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

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十二、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

理。 
十三、教師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

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四、教師觸犯刑法第二二七條有關對於未滿十四歲及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

之男女性交、猥褻罪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等，除應負

民、刑事責任外，並依教師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學校支付教師鐘點方式，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14年12月11日高市教

小字第11439987200號函辦理。 
十六、有關課後社團指導教師和助理教師是否須由學校予以加保勞健保、提撥

勞退金及支付資遣費之疑義，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5年5月16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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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小字第10532912000號函特予申明如次： 
(一)旨揭修正規定「外聘師資準用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進用辦法」以

及行政費得含「保險費」，按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7年6月23日勞動1字第

0970130317號令，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排除適用勞動基準法。另依勞工保

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規定，各校對於外聘教師應予以加保勞保並由

教師自願加保健保，並自課後社團行政費用保險費」中支用勞保投保單

位負擔部分費用及二代健保補充保險費。 
(二)另，外聘教師按相關法規排除適用勞基法，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7條第2

項規定學校得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並自課後社團行政費用之相關費用

中支用，惟免支付資遣費。 
十七、違反第四、五點各點者，經查證屬時，則暫停一學期不予開課。 

 違反第』二、七點者，經勸導三次改善不佳者，則暫停一學期不予開課。 
 違反第十一、十三、十四點各點者，則永不予開課。 
 

       甲方：[新莊國小學務處代表核章] 

 

      乙方：申請社團名稱：                 

 

 簽約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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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件資料7-個資同意書】 
個資同意書 

1、本人同意將參與課後社團所填載及提供個人資料之申請表

及相關文件，作為學校保險及行政作業所需，得依個人資

料保護法相關規定為必要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亦同

意學校得按法令規定之保存期限留存申請表及相關文件，

毋庸退件。 
2、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第1項第6款規定，學校必須明確告

知對您權益的影響，如您未於簽名欄中簽名，學校將無法

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將您課後社團申請表

及相關文件送交「課後社團推行委員會」審核。 
 

       
 

課後社團申請老師簽名：               (煩請親筆簽名) 
日 期：     年    月     日 

                   
 

 

 

 

 

【送件資料8-識別證照片、國民身分證影本】 
高雄市左營區新莊國民小學115學年度第1學期課後社團指導老師 

 
證件照(製作本校識別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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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身分證粘貼表 

 

  

 

10 
 



【送件資料9-指導老師專業證照影本】 
(以下相關證件，正本驗畢立即歸還) 
1.學歷、專長證明或教練證 
2.良民證(依照本資料第一頁規定) 
3.性別平等教育、正向管教及校園霸凌防制 相關課程訓練，各二小時以

上之研習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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